[bookmark: OLE_LINK1]抽象意志的否定自由是自由意志的第一个环节。主体意识到自己具有摆脱一切限制的能力，我是我，而非任何别的东西，任何对我的规定都是对我的限制。“我能够摆脱一切东西，放弃一切目的，从一切事物中抽象出来”（见导论第五节）。 
然而，由于定义在否定之上，这样的自由陷入一种不确定性之中，是一种空洞的自由。例如法国大革命，革命者们追求脱离了现实约束的绝对自由，最终导致了社会的暴力和恐怖。又如美国的嬉皮士运动，年轻人们虽然打着“追求自由”的旗号，但是却引发了性道德滑坡、毒品泛滥等一系列问题。这说明在排除外部干扰后，人完全有可能像动物一样沦为自然性欲望的奴隶，这依然不是自由的。
于是第二种自由——特殊意志的选择自由应运而生。人能够从欲望中脱身，做出自己的选择，产生自我与他人的区别，塑造独特的个性。这是“自我有限化或特殊化的绝对环节“（见导论第六节）。
然而，这样的自由没有提供选择的标准，只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去选择，因此是任性、偶然的。同时，这种自由否定了理性和情感的力量，认为理性只是欲望的工具。这样的自由囿于自己的世界中，是原子化个体的自我认同。这依然不是自由的。
针对这种局限性，产生了自我决定的理性自由。意志不是盲目追求个人欲望，而是以理性为指导，将个体意志与普遍的理性原则相统一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和理性要求。
黑格尔说：“自我在它的限制中守在自己本身那里；自我在规定自己的同时仍然守在自己身边。“（见导论第七节）在理性自由中，个体单元与现实伦理相结合。例如，在友谊和爱情中，人们愿意为了他人而限制自己，并在这种限制中不失为自己，实现了自我与他人的统一；社会组织需要从个体中获得意愿的力量，国家包含个体的意识和行为。而社会组织和国家则反过来为个体提供场所和环境，使人们能够守住自己的自由意志。总而言之，自我决定的理性自由实现从个体到社会伦理共同体的转变，产生对伦理社会的把握和反思，最终实现不妨碍他人的自由的、坚定的自在自为。
就三种自由的关系而言，这是一个递进过程。否定自由作为基石，是个体意识觉醒的第一步；选择自由作为中介，使自由不再是空洞的否定，而是体现了自己的欲望，沾染上显著的个体色彩；而理性自由作为集大成者，克服了选择自由的片面性，将自由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，并将个体意义上的自由上升为家庭、国家等伦理共同体。从第一种无规定性的普遍自由，到第二种又特殊性的任性自由，最后到达“经过在自身中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——即单一性“（见导论第七节）的自由。这更是一个”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“的三重境界的转化。
黑格尔的思想在现代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例如，AI时代下，我们拥有更多空暇时间，更多选择机会。面对这些选择时，我们既要把握内心，觉察信念，发现自己的“特殊性”，又要在理性和伦理的框架下让理性支配行动，还要主动关注和思考我们所在的世界中的伦理关系，才能拥抱真正的自由，做到真正的自为。
